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002320

公告编号：

2012-12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三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及相关议案等材料， 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19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举行。会议由董事长林毅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参加表决

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陈德云先生为公司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陈德云先生的简历附后。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表决

方式予以表决。

二、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陈坚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陈坚先生的简历附后。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

予以表决。

本次提名董事候选人不会导致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高洪星、刘宁华、徐大振、雷小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如下意见：公司股东深

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提名陈德云、陈坚为公司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上述董事候选人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能力和条件。 同意按规定程

序将陈德云、陈坚作为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附件：陈德云、陈坚先生简历

陈德云：男，

1958

年

4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政治学讲师。曾任广东省

兴宁县第一中学教师、深圳市新沙中学教师、深圳市福田区委党校副主任科员、行政科长、办

公室主任、教研科长、中共深圳市纪委教育调研室主任科员、办公室主任科员、副处级纪检员、

中共深圳市纪委办公厅副主任、深圳市大铲湾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纪委书

记，现任中共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是海峡股份的股东，持有海峡股份

16.37%

的股份，陈德云先

生未持有海峡股份的股份，与海峡股份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

中国证券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任何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 坚：男，

1971

年

12

月出生，瑶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1990

年

7

月至

1994

年

7

月在广西大学机械系机械制造专业学习；

1994

年

7

月至

1997

年

7

月任广西柳州汽

车厂助理工程师；

1997

年

7

月至

2000

年

7

月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交通经济研究所产业经济

学专业学习。 曾任盐田港集团经营发展部副主办、物流部副主办、物流公司发展部企划组经

理、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计划经济部部长，现任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规划发展

部部长。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是海峡股份的股东，持有海峡股份

16.37%

的股份，陈坚先生

未持有海峡股份的股份，与海峡股份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

国证券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任何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２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１３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临时提案内容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的公告》，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肖波先生因工作调动辞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职务，吴春雷先生因工作调动辞去公司董

事职务。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１６．３７％

股份）向公司董事会致函，提名陈德云

先生为董事候选人，提名陈坚先生为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

举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陈德云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关于提名陈坚先生为公司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并同意将选举董事的议案作为新增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

会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予以表决。 现将提案增加情况公告如下：

１

、关于选举陈德云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陈坚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二、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核认为，提案人资格、提案内容与提案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范意见》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

立董事高洪星、刘宁华、徐大振、雷小玲对以上事项无异议。

三、现将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具体事项重新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召开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４

、会议地点：海南省海口喜来登温泉度假酒店

Ｍ３

会议室

５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

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出席会议的嘉宾。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５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关于重新审议《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７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８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９

、关于选举陈德云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０

、关于选举陈坚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

１～８

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

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相关公告。 议案

９

、

１０

为新增临时提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做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

报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和

３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东方洋大厦

７

楼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方法：

（

１

）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

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

２

）个人股东登记。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

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 传

真登记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４

、其他事项

（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２

）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

３

）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东方洋大厦

７

楼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５７０３１１

联 系 人：周乃均 陈海光

联系电话：（

０８９８

）

６８６１２５６６

，（

０８９８

）

６８６１５３３５

联系传真：（

０８９８

）

６８６１５２２５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

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审 议 事 项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２

关于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３

关于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４

关于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的议案

５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关于重新审议

《

综合服务协议

》

的议案

７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８

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累积投票选举董事的表决权总数

：

股

×２＝

票

表 决 意 见

同意票数

９

关于选举陈德云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０

关于选举陈坚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说明：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

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

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

进行投票表决。

２

、受托人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可自行选择同意、反对、弃权来行使表决

权，委托人承认受托人对此类提案所行使的表决权的有效性。

３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会议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委托人持股数量：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陈德云、陈坚先生简历

陈德云：男，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政治学讲师。曾任广东省

兴宁县第一中学教师、深圳市新沙中学教师、深圳市福田区委党校副主任科员、行政科长、办

公室主任、教研科长、中共深圳市纪委教育调研室主任科员、办公室主任科员、副处级纪检员、

中共深圳市纪委办公厅副主任、深圳市大铲湾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纪委书

记，现任中共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是海峡股份的股东，持有海峡股份

１６．３７％

的股份，陈德云先

生未持有海峡股份的股份，与海峡股份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

中国证券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任何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 坚：男，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出生，瑶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在广西大学机械系机械制造专业学习；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任广西柳州汽

车厂助理工程师；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交通经济研究所产业经济

学专业学习。 曾任盐田港集团经营发展部副主办、物流部副主办、物流公司发展部企划组经

理、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计划经济部部长，现任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规划发展

部部长。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是海峡股份的股东，持有海峡股份

１６．３７％

的股份，陈坚先生

未持有海峡股份的股份，与海峡股份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

国证券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任何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366

证券简称：丹甫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7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8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

业，并取得相关主管部门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2008]172

号） 和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

[2008]362

号）及《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更名和复审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科火字〔

2011

〕

123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积极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工作。

近日公司收到了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四川省财政局、四川省国家税务局、四川省地方

税务局联合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F201151000341

，发证时间：

2011

年

10

月

12

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公司将自

2011

年起连续三年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按

15%

的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

2011

年公司已按

15%

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

对

2011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特此公告。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9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股票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由于工作疏忽，有关网络投票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的录入有误，现更正如下：

五、网络投票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付方贤 张智 李斌 庄素燕 王辉 沈俊敏 王效友 朱萍 石元丽 强国华

所持股数

（

股

）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９７

，

９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９

，

９００ １５２

，

４００ １５１

，

９９９ １２５

，

４００ １０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该表格的更正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有关会议的表决结果不

会产生影响。

本公司对因此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股票简称：合肥三洋 股票代码：

600983

公告编号：

2012-008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批复到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26

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1] 1506

号《关于核准合肥荣事达三洋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批复的有效期为

6

个月 （

2011

年

9

月

20

日至

2012

年

3

月

19

日）。

鉴于目前资本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股价低于

2011

年

3

月

16

日公告的《合肥荣事达三洋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的底价， 且批复的有效期已于

2012

年

3

月

19

日期满。 公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

特此公告。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693

证券简称：

S*ST

聚友 公告编号：

2012-022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三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三十九次董事会于

2012

年

3

月

19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

公司已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将全部会议材料以专人、 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董事。 至

2012

年

3

月

19

日

15:30

时，董事会全体成员传回表决票。 审议通过《关于与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财务顾问协议的议案》（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 ）

鉴于公司原聘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被重组方陕西华泽镍钴有限

公司的股东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且该事项已被其股东大会通过，致使存在潜在的

关联性。为了保证本次公司此次重组财务顾问的独立性，公司已同国都证券解除了之前所签署

的财务顾问协议。

现公司拟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新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财务顾问协议， 正式聘

请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资产重组新的财务顾问。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288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

2012-026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东省第二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到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和广东省财政厅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下发的《关于下达

第二批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公司

"

）获得了第二批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专项资金

1200

万元，具体内

容请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2011

年

9

月

23

日

2011-037

号公告及

2011

年

11

月

26

日

2011-054

号公告。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收到该项目全部专项资金

1200

万元，该项专项资金将专用于公

司

"

年产

8000

吨高精度电子铜箔工程

"

。 根据财政部颁布的最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上述专

项补贴资金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贴，将计为递延收益，自长期资产可供使用时起，按照长

期资产的预计使用期限，将递延收益平均分摊转入当期损益，因此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利润产生

重大影响，但上述会计处理最终以公司外聘财务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600779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2012-03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将有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披露，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公司特申请股票自

2012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二）开市

起停牌，待公司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http://www.sse.com.cn

）

,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中银基金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

停牌股票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文）

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 《关于发布中证协 （

SAC

）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证协发

[2009]97

号）的有关规定，自

2011

年

12

月

15

日起，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已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中工国际（代码

002051

）按照

"

指数收益

法

"

进行估值，并对相关的基金资产净值进行了调整。

2012

年

3

月

19

日，根据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中工国际（代码

002051

）复牌后的市

场交易情况，经本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2012

年

3

月

19

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

的中工国际采用交易当天收盘价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登陆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 www.bocim.com

，或拨打中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21-3883-4788

、

400-888-5566

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0759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

2012-8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披露

了《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预案》。

自公布重组预案以来，本公司作为吸收合并方一直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2012

年

3

月

19

日，本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知，拟筹划对

本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告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进行调整， 由于该事项需要在公告刊登

后向相关部门进行政策咨询及方案论证，因此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3

月

20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将根据工作情况每周发布一次事件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将尽快召开董

事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密切关注。

特此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上接

D69

版）

十五、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社会责任报告》。

该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审计费用及续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为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控股子公

司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全资、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控股孙公司泰安市金盾

建材有限公司为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现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

议案。

该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股票简称：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８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北京市

海淀区三里河路甲

１１

号中国建材大厦十六层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应到监事三人，实到三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曹江林

先生主持，全体监事经审议，一致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各项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监事

会议事规则》的要求，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各类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监事会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１

年

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该议案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该议案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上述一、二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股票简称：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８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北京市

海淀区三里河路甲

１１

号中国建材大厦十六层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９

人，实到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

王兵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经过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山石膏”）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同意为泰山石膏提供综合授信额度、流动资金借款及项目借款担保

９０

，

０００

万元，具体如下：

１

、为泰山石膏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分行的人民币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

保，担保期限一年；

２

、为泰山石膏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龙泽支行的人民币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３

、为泰山石膏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阳支行的人民币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保

证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４

、 为泰山石膏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分行的人民币

７

，

３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

保，担保期限一年；

５

、 为泰山石膏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的人民币

２

，

７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

证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６

、 为泰山石膏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青年路支行的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

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以上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９０

，

０００

万元整。

该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秦皇岛泰山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皇岛泰山”） 、泰山石膏（平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山

泰山”）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控股

７０％

的子公司；泰山石膏（河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泰

山”）、阜新泰山石膏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新泰山”）、泰山石膏（陕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

泰山”）、泰山石膏（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泰山”）、泰山石膏（聊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聊城

泰山”）、泰山石膏（辽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泰山”）、泰山石膏（巢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巢湖

泰山”）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同意泰山石膏为秦皇岛泰山等上述

９

家公司提供流动资金借款及项目借款担保

３５

，

２００

万

元，具体如下：

１

、 同意泰山石膏为秦皇岛泰山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分行的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的流动

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２

、 同意泰山石膏为河南泰山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的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

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３

、 同意泰山石膏为阜新泰山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

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４

、 同意泰山石膏为平山泰山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

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５

、 同意泰山石膏为陕西泰山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的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

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６

、 同意泰山石膏为广东泰山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

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三年；

７

、 同意泰山石膏为河南泰山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的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项目借款

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二年；

８

、 同意泰山石膏为聊城泰山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项目借款

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四年；

９

、 同意泰山石膏为辽宁泰山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阳支行的人民币

６

，

７００

万元的项目

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五年；

１０

、同意泰山石膏为巢湖泰山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巢湖居巢支行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

项目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四年。

以上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３５

，

２００

万元整。

该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孙公司泰安市金盾建材有限公司为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泰安市金盾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盾建材”）、阜新泰山石膏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新泰

山”）、泰山石膏（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泰山”）、泰山石膏（四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泰

山”）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公司同意金盾建材为泰山石膏及阜新泰山等上述公司提供综合授信额度、 流动资金借款担保

１７５００

万元，具体如下：

１

、为泰山石膏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山东路支行的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保

证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２

、 为阜新泰山在阜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支行的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

保，担保期限一年；

３

、 为南通泰山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的人民币

３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

保，担保期限一年；

４

、为四川泰山在德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什邡支行的的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

保，担保期限一年。

以上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１７５００

万元整。

该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注册地点：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

法定代表人：贾同春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伍佰陆拾貳万伍仟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纸面石膏板、石膏制品、石膏板护面纸、石材、轻钢龙骨、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及新型建筑

材料的生产、销售；腐蚀品（磷酸）、磷酸副产品磷石膏、建筑五金、陶瓷制品、机电产品、家具、家用电器、

日用百货、矿山机械配件销售；汽车配件零售；废纸、废纸箱收购、销售；玉石雕刻；装饰装修；许可证范

围内普通货运（限分支机构经营）；备案范围进出口业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泰山石膏是公司控股

６５％

的子公司。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持有

４２％

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东联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２３％

股份，泰

安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

１６％

股份， 山东泰和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１４％

股份， 贾同春持有

５％

股份。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泰山石膏合并范围内资产总额为

４４１

，

９８４．８４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２４５

，

１３６．２９

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３５

，

６４０．００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１８３

，

３７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泰山石膏营业收入为

３８７

，

８５９．７１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６６

，

２７４．３８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５４

，

５３２．５７

万元。

２

、秦皇岛泰山建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注册地点：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城大街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贾同春

注册资本：壹仟伍佰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纸面石膏板、石膏粉、石膏砌块及石膏制品、建筑用金属制品的生产。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控股

７０％

的子公司。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持有

７０％

股权，河北天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２０％

股权，秦皇岛华瀛磷酸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秦皇岛泰山资产总额为

７

，

５１０．８６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

，

５１６．７９

万元，或有

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４

，

９９４．０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秦皇岛泰山营业收入为

１４

，

７３７．３８

万

元，利润总额为

２

，

８０６．６７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２

，

４６５．３３

万元。

３

、泰山石膏（平山）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注册地点：平山县平山镇电厂路

法定代表人：贾同春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纸面石膏板、石膏粉、石膏砌块、石膏制品、建筑用金属制品的生产、销售（需专项审批的

未经批准不得经营）。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控股

７０％

的子公司。

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持有

７０％

股权， 石家庄华澳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３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平山泰山资产总额为

５

，

３６７．２９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３

，

０５３．２５

万元，或有事

项涉及的总额为

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５

，

３１４．０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平山泰山营业收入为

１６

，

０３３．１７

万元，利

润总额为

３

，

１９７．５４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２

，

７９４．３５

万元。

４

、泰山石膏（河南）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注册地点：偃师市首阳山镇北环路北

法定代表人：贾同春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纸面石膏板、石膏制品、轻钢龙骨、新型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生产销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的全资子公司。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河南泰山资产总额为

２２

，

０４１．２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１

，

８８８．６

万元，或有

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０．００

万元， 净资产为

１０

，

１５２．６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泰山石膏 （河南） 营业收入为

２２

，

６９１．３７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５

，

８０４．６８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４

，

８３６．６２

万元。

５

、阜新泰山石膏建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注册地点：阜新市海州区平西园区北区

法定代表人：贾同春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纸面石膏板、石膏制品、轻钢龙骨、新型建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的生产、销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的全资子公司。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阜新泰山资产总额为

１５

，

１１８．０１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５

，

９９７．７９

万元，或有

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９

，

１２０．２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阜新泰山营业收入为

１５

，

１３７．１１

万

元，利润总额为

２

，

７０４．３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２

，

４０１．４２

万元。

６

、泰山石膏（陕西）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注册地点：渭南市临渭区渭北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贾同春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纸面石膏板、石膏制品、轻钢龙骨、新型建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的生产销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的全资子公司。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陕西泰山资产总额为

１２

，

１８６．６９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５

，

１３６．６１

万元，或有

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０．００

万元， 净资产为

７

，

０５０．０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泰山石膏 （陕西） 营业收入为

１０

，

５６２．５７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２

，

２６８．１５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２

，

０６０．５４

万元。

７

、泰山石膏（广东）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０５

月

注册地点：博罗县园洲镇福园路与环城北路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贾同春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纸面石膏板、石膏制品、轻钢龙骨、新型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的全资子公司。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东泰山资产总额为

１６

，

９９９．００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３

，

１７５．８８

万元，或有

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３

，

８２３．１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泰山石膏（广东）营业收入为

１０

，

０５９．２３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１

，

２５９．８４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９８０．２８

万元。

８

、泰山石膏（聊城）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注册地点：聊城市冠县定远寨乡三奶奶庙村南段

法定代表人：贾同春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纸面石膏板生产、销售；石膏粉、石膏砌块、石膏制品、轻钢龙骨、建材、金属制品（国家禁

止或限定公司经营的除外）销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的全资子公司。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聊城泰山资产总额为

２

，

９７１．０２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５．８６

万元，或有事项涉

及的总额为

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９６５．１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泰山石膏（聊城）营业收入为

０．００

万元，利润

总额为

－４１．０７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３４．８３

万元。

９

、泰山石膏（辽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注册地点：绥中县滨海经济区

２５

号

１－４２

法定代表人：贾同春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纸面石膏板、石膏粉、石膏砌块及石膏制品、轻钢龙骨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的生产、销

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的全资子公司。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辽宁泰山资产总额为

４

，

８０４．５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

，

８４５．４９

万元，或有事

项涉及的总额为

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９５８．０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泰山石膏（辽宁）营业收入为

０．００

万元，

利润总额为

－４１．１５

？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４１．１５

万元。

１０

、泰山石膏（巢湖）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注册地点：巢湖市居巢区烔炀镇工业集中区

法定代表人：贾同春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纸面石膏板、石膏粉、石膏砌块、石膏制品、轻钢龙骨、建筑用金属制品加工、销售（涉及

许可及资质经营的凭有效许可及资质证经营）。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的全资子公司。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巢湖泰山资产总额为

２

，

９４７．９０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０．０１

万元，或有事项

涉及的总额为

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９４７．９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泰山石膏营业收入为

０．００

万元，利润总额

为

－５７．３７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５２．０９

万元。

１１

、泰山石膏（南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注册地点：海门镇解放东路电视塔东

法定代表人：贾同春

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纸面石膏板、纸面石膏板、石膏粉、石膏砌块及其它石膏制品、轻钢龙骨及其他建筑用金

属制品的生产销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的全资子公司。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持有

７０％

股权，泰安市金盾建材有限公司持有

３０％

股

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通泰山资产总额为

２３

，

６２７．２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２

，

１９３．３９

万元，或有

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１

，

３０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１

，

４３３．８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南通泰山营业收入为

１５

，

９８０．５０

万

元，利润总额为

２

，

５２５．０５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１

，

５４２．０８

万元。

１２

、泰山石膏（四川）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注册地点：四川什邡经济开发区（灵杰园区）

法定代表人：贾同春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纸面石膏板、石膏粉、石膏砌块及其他石膏制品、轻钢龙骨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生产、

销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的全资子公司。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四川泰山资产总额为

１５

，

５７４．０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１

，

８６２．４４

万元，或有

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２

，

７００

万元， 净资产为

３

，

７１１．６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四川泰山营业收入为

４

，

５１４．８６

万

元，利润总额为

９５９．３６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７１９．６２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拟签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见“一、担保情况概述”。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泰山石膏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资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偿还债

务能力，对其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为满足泰山石膏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

本公司和金盾建材为其银行信贷业务提供担保。

秦皇岛泰山、平山泰山、河南泰山、阜新泰山、陕西泰山、广东泰山、聊城泰山、辽宁泰山、巢湖泰山、

南通泰山、四川泰山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其中，秦皇岛泰山等公司经营情

况良好，资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偿还债务能力，对其提供担保不会对泰山石膏以及公司产生不利影

响，为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泰山石膏或金盾建材为相关单位流动资金借款提供

担保；河南泰山、聊城泰山、辽宁泰山、巢湖泰山分别负责泰山石膏在河南省偃师市、山东省聊城冠县、

辽宁省绥中县和安徽省巢湖市纸面石膏板生产线项目的经营建设， 上述项目采用

１００％

燃煤电厂治理

二氧化硫后的废弃物脱硫石膏，由附近电厂提供，产品具有节能、利废、环保等特点，符合国家产业和环

保政策，具有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为满足其项目建设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泰山石膏为其项目借款

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公司对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９０

，

０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３０１

，

５７８．８０

万元的

２９．８４％

。 公司担保总额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

和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６

证券简称：北新建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

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董事会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甲

１１

号中国建材大厦

１６

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如下：

①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

②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③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④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⑤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⑥

《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及续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

２０１２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⑦

《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⑧

《关于为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⑨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⑩

《关于公司控股孙公司泰安市金盾建材有限公司为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３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

印件、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凭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个人身份证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

具的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

＂

北新建材

＂

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

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

至

４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８

号北辰时代大厦

２９

层

４

、受委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凭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个人股东的委

托代理人凭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个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张晓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９４５５８８－１７８６

传 真：

０１０－８２９１５５６６

电子邮件：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２３＠ｂｎｂｍ．ｃｏｍ．ｃｎ

２．

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者所有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附件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

公司）出席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投票指示代表本人（本公司）进行

投票。

投票指示：

关联交易

类别

议案名称

同意

“

√

”

反对

“

×

”

弃权

“

○

”

１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

２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及续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８

关于为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⑴

为泰山石膏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分行的人民币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

⑵

为泰山石膏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龙泽支行

的人民币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

⑶

为泰山石膏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阳支行的人

民币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

⑷

为泰山石膏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分行的人民币

７

，

３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

⑸

为泰山石膏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的人

民币

２

，

７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⑹

为泰山石膏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青年路支

行的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９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全资

、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⑴

泰山石膏为秦皇岛泰山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

分行的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⑵

泰山石膏为河南泰山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的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⑶

泰山石膏为阜新泰山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

分行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⑷

泰山石膏为平山泰山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⑸

泰山石膏为陕西泰山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

的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⑹

泰山石膏为广东泰山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⑺

泰山石膏为河南泰山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的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项目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⑻

泰山石膏为聊城泰山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

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项目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⑼

泰山石膏为辽宁泰山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阳

支行的人民币

６

，

７００

万元的项目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⑽

泰山石膏为巢湖泰山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巢湖

居巢支行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项目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１０

关于公司控股孙公司泰安市金盾建材有限公司为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⑴

金盾建材为泰山石膏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山东

路支行的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

⑵

金盾建材为阜新泰山在阜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支行

的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⑶

金盾建材为南通泰山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的人民币

３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⑷

金盾建材为四川泰山在德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什邡支行

的的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附注

：

１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若同意请在对应栏中划

“

√

”，

若反对请在对应栏中划

“

×

”，

若弃权请在对应栏中划

“

○

”，

做出投票指示

。

２

、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有股份：

受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0

2012

年

3

月

20

日 星期二


